
案情简介：2024年7月8日至12日，常州市生态环境
局执法人员根据生态环境部帮扶交办线索，对某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采样人员无正当理由故
意改动采样方法，仪器操作人员修改计算机时间记录。
上述违法行为出具了虚假检测报告涉及4个公司共4
份。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处以罚款，并没收
违法所得；对相关人员予以处罚。

案件启示：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有效性是环
境监测机构的法定义务，是客观反映污染治理成效的
基本依据。生态环境部门将加强对第三方环保检测机
构的日常监管，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切实提升环境
监测数据质量。

四、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第三方检测机构弄虚
作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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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朱雅萍 常环轩）常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日前发布全市2024年度环境执法典型案例。
2024年，常州市生态环境执法系统始终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领域违法

犯罪为主线，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行非现场、低介入执法，进一步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执法效能，依
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包容审慎轻微违法问题，切实助力高质量发展，为推进美丽常州建设提供坚强执法保障。

一、常州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案
案情简介：2024年4月23日，常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武进分局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对常州某汽

车检测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检查，现场查获OBDII解码器一只。经查，该单位对19辆OBD检查不通过或仪表盘
出现故障码等问题的车辆使用OBDII解码器，以达到屏蔽OBD故障码的效果，并出具检测结果合格的《汽油
车排气污染物检测报告》。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并将上述案件移交至市场
监管部门。

案件启示：部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采取放宽检验标准、替车检验、使用作弊器、擅自改变检验关键条件、
篡改伪造检验报告等弄虚作假方式，帮助超标车辆实现“假达标”，不仅损害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还严重扰乱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二、镇江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金坛分公司污染源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案
案情简介：2024年7月10日，生态环境部大气监督帮扶组对常州市金坛区某建筑材料厂、常州市金坛区某

新型建材厂监督帮扶检查时发现企业疑似存在篡改监测数据的行为。接到移交线索后，常州市金坛生态环境
局调查发现，上述两家公司的在线监控设备均委托镇江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金坛分公司运维，运维工为戴某。
经进一步调查，戴某在对自动监控设施运维时，存在通入标准浓度的氧气时人为修改降低标准氧气浓度值的行
为。在证据面前，运维人员承认了违法事实。常州市金坛生态环境局与公安机关成立联合调查小组，依法将本
案移送公安部门调查处理。

案件启示：要加强对排污企业、第三方运维单位以及在线自动监测系统的管理，同时强化对在线数据的分
析研判，及时发现存在的疑点和问题，从源头上预防污染源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切实提
升生态环境执法效能。

三、周某非法倾倒有害物质案
案情简介：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根据信访举报线索，发现溧阳市古县街道新联村委大佛堂村有固废倾倒。通

过调取视频监控、走访村民、调查询问等方式，查明周某于2024年3月17日夜间，将上海某节能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产生的污泥倾倒在该村退塘还耕复垦地块，倾倒数量约300吨。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有资质单位对倾
倒的污染物性质进行鉴定，鉴定意见结果为“其他有害物质”。周某倾倒有害物质案件线索被移送公安机关，公
安机关于2024年6月7日进行立案。

案件启示：本案对于生产企业及固废收集处置单位加强固废性质判定，依法规范固体废物处置，特别是跨
区域转移处置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四、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第三方检测机构弄虚作假案
案情简介：2024年7月8日至12日，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根据生态环境部帮扶交办线索，对某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采样人员无正当理由故意改动采样方法，仪器操作人员修改计算机时间记
录。上述违法行为出具了虚假检测报告涉及4个公司共4份。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处罚款，并没
收违法所得；对相关人员予以处罚。

案件启示：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有效性是环境监测机构的法定义务，是客观反映污染治理成效的基本
依据。生态环境部门将加强对第三方环保检测机构的日常监管，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切实提升环境监测数
据质量。

五、常州某机械有限公司未按规定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案
案情简介：2024年7月26日，常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新北分局根据污染源用电监控平台线索对

常州某机械有限公司进行检查，该单位淬火工段有挥发性有机废气产生，配套设置了一套“除油+活性炭吸附”
装置，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淬火工段正在生产，多用炉正在运行，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不在运行，风机不在工作。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处罚款。

案件启示：非现场执法有利于减少现场检查频次，帮助环境执法从“人海战术”向“智慧执法”转型，生态环
境部门利用用电监控系统等非现场手段及时发现异常数据线索，结合现场检查，精准发现环境违法问题，大大
提升执法效能。

六、常州市武进某铸造有限公司通过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2024年5月14日夜间，常州市武进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常州市武进某铸造有限公司现场检

查，发现该单位南铸造车间浇铸工段正在生产，有3个集气罩支管道与主管道连接处破损，配套的布袋除尘+活
性炭吸附废气处理设施未在运行。经查，该单位在发现南铸造车间浇铸工段有3个集气罩支管道与主管道连
接处破损的情况下，仍开展浇铸作业，且当班负责人未开启废气处理设施电源开关，导致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
未运行。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处以罚款，并将相关责任人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案件启示：故意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是企业不应触碰的法律红线，一旦违法必将导致高额罚款和移
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严重法律后果。

七、常州某电缆有限公司未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案
案情简介：2024年9月26日，常州市天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常州某电缆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单

位包塑工段正在生产，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未按照规定使用。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处罚款，并责令
立即改正。

案件启示：企业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有义务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但目前仍有个别企业环境
管理松懈，没有按照要求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希望广大企业引以为戒，守法经营，确保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八、常州市某电动车配件厂违反危险废物管理制度案
案情简介：2024年3月27日，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常州经开区分局对常州市某电动车配件厂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该单位生产过程中有废活性炭、清洗废渣等危险废物产生，却一直未按国家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也未申报危险废物等有关资料。执法人员对该单位进行法律法规宣传，使该单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动积
极整改，完成危废管理计划申报并备案。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从轻处罚。

案件启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既保持“力度”，又体现“温度”，在警示企业杜
绝环境违法行为的同时，正确引导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自我纠错，以高质量生态环境保护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九、江苏某轧辊有限公司超标排放噪声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2024年4月8日，常州市武进生态环境局对江苏某轧辊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单位行

车、车床、废气处理设施的风机、冷却塔、中频炉上料以及震动脱模生产运行过程中均有噪声产生。经监测，该
单位东厂界夜间噪声测量值超过了排放限值。通过排查，发现该单位冷却塔及水喷淋设施在运行期间产生的
噪声对环境影响较大，常州市武进生态环境局指导企业使用隔音墙对上述两个设备进行围挡。5月8日，对该
单位东厂界夜间噪声进行复测，监测结果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处罚款。

案件启示：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开展噪声监测，用数据“说话”，严厉打击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超标排放的
违法行为，指导企业针对性开展整改，保护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十、常州市某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违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制度不予行政处罚案
案情简介：2024年1月26日，常州市钟楼生态环境局对常州市某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

单位于2019年3月编制并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后，因法定代表人变更，交接过程中存在疏忽，已超过3
年未进行回顾性评估，也未按规定重新修订并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鉴于该单位违法行为轻微，并于
2024年4月1日完成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备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单位作出了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对其进行行政指导。

案件启示：生态环境部门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本着推进包容审慎执法、“轻微违法不罚”的原则，教育、引导
当事人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既增强了企业法治意识，也传递了生态环境柔性执法的温度，切实做到为
企业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生态环境部门发布2024年度
环境执法典型案例

本报讯（朱雅萍 常环轩）常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
政执法局日前发布全市2024年度环境执法典型案例。

2024年，常州市生态环境执法系统始终以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领域违
法犯罪为主线，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行
非现场、低介入执法，进一步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执法

效能，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包容审慎轻微违法问
题，切实助力高质量发展，为推进美丽常州建设提供
坚强执法保障。

案情简介：2024年3月27日，常州市
生态环境局常州经开区分局对常州市某电
动车配件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单位生
产过程中有废活性炭、清洗废渣等危险废
物产生，却一直未按国家规定制定危险废
物管理计划，也未申报危险废物等有关资
料。执法人员对该单位进行法律法规宣传，
使该单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动积极
整改，完成危废管理计划申报并备案。常州
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从轻处罚。

案件启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
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既保持“力度”，
又体现“温度”，在警示企业杜绝环境违法
行为的同时，正确引导各类市场经营主体
自我纠错，以高质量生态环境保护助力企
业高质量发展。

案情简介：2024年4月23日，常州市
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武进分局在公安
部门的配合下对常州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开展现场检查，查获OBDII解码器一只。
经查，该单位对19辆OBD检查不通过或
仪表盘出现故障码等问题的车辆使用
OBDII解码器，以达到屏蔽OBD故障码的
效果，并出具检测结果合格的《汽油车排气
污染物检测报告》。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依
法对该单位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并将
上述案件移交至市场监管部门。

案件启示：部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采取放宽检验标准、替车检验、使用作弊
器、擅自改变检验关键条件、篡改伪造检
验报告等弄虚作假方式，帮助超标车辆实
现“假达标”，不仅损害人民群众的环境权
益，还严重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一、常州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出具虚
假排放检验报告案

案情简介：2024年7月10日，生态环
境部大气监督帮扶组对常州市金坛区某建
筑材料厂、常州市金坛区某新型建材厂监
督帮扶检查时发现企业疑似存在篡改监测
数据的行为。接到移交线索后，常州市金
坛生态环境局调查发现，上述两家公司的
在线监控设备均委托镇江某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金坛分公司运维，运维工为戴某。经
进一步调查，戴某在对自动监控设施运维
时，存在通入标准浓度的氧气时人为修改
降低标准氧气浓度值的行为。在证据面
前，运维人员承认了违法事实。常州市金
坛生态环境局与公安机关成立联合调查小
组，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调查处理。

案件启示：要加强对排污企业、第三方
运维单位以及在线自动监测系统的管理，
同时强化对在线数据的分析研判，及时发
现存在的疑点和问题，从源头上预防污染
源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
生，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效能。

二、镇江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金坛分
公司污染源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案

案情简介：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根据信
访举报线索，发现溧阳市古县街道新联村
委大佛堂村有固废倾倒。通过调取视频监
控、走访村民、调查询问等方式，查明周某
于2024年3月17日夜间，将上海某节能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产生的污泥倾倒在该村退
塘还耕复垦地块，倾倒数量约300吨。常
州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有资质单位对倾倒的
污染物性质进行鉴定，鉴定意见结果为“其
他有害物质”。周某倾倒有害物质案件线
索被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于2024年6
月7日进行立案。

案件启示：本案对于生产企业及固废
收集处置单位加强固废性质判定，依法规
范固体废物处置，特别是跨区域转移处置
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三、周某非法倾倒有害物质案

八、常州市某电动车配件厂违反危险
废物管理制度案

案情简介：2024年4月8日，常州市武
进生态环境局对江苏某轧辊有限公司进行
现场检查，发现该单位行车、车床、废气处
理设施的风机、冷却塔、中频炉上料以及震
动脱模生产运行过程中均有噪声产生。经
监测，该单位东厂界夜间噪声测量值超过
了排放限值。通过排查，发现该单位冷却塔
及水喷淋设施在运行期间产生的噪声对环
境影响较大，常州市武进生态环境局指导
企业使用隔音墙对上述两个设备进行围
挡。5月8日，对该单位东厂界夜间噪声进
行复测，监测结果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常州
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处以罚款。

案件启示：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开展噪
声监测，用数据“说话”，严厉打击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指
导企业针对性开展整改，保护和改善人民
群众的生活环境。

九、江苏某轧辊有限公司超标排放噪
声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2024年1月26日，常州市
钟楼生态环境局对常州市某五金科技有限
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单位于2019年
3月编制并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后，
因法定代表人变更，交接过程中存在疏忽，
已超过3年未进行回顾性评估，也未按规
定重新修订并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鉴于该单位违法行为轻微，并于2024
年4月1日完成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的备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常州市生态环
境局对该单位作出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书，并对其进行行政指导。

案件启示：生态环境部门在严格执法
的同时，本着推进包容审慎执法、“轻微违
法不罚”的原则，教育、引导当事人依法依
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既增强了企业法治
意识，也传递了生态环境柔性执法的温
度，切实做到为企业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十、常州市某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违反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制度不予行
政处罚案

案情简介：2024年7月26日，常州市生态环境综合
行政执法局新北分局根据污染源用电监控平台线索对
常州某机械有限公司进行检查，该单位淬火工段有挥发
性有机废气产生，配套设置了一套“除油+活性炭吸附”
装置，现场检查时该单位淬火工段正在生产，多用炉正
在运行，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不在运行，风机不在工
作。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处以罚款。

案件启示：非现场执法有利于减少现场检查频次，
帮助环境执法从“人海战术”向“智慧执法”转型，生态
环境部门利用用电监控系统等非现场手段及时发现异
常数据线索，结合现场检查，精准发现环境违法问题，
大大提升执法效能。

五、常州某机械有限公司未按规定采取污染防
治措施案

六、常州市武进某铸造有限公司通过逃避监管
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案

案情简介：2024年5月14日夜间，常州市武进生态
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常州市武进某铸造有限公司现场检
查，发现该单位南铸造车间浇铸工段正在生产，有3个集
气罩支管道与主管道连接处破损，配套的布袋除尘+活
性炭吸附废气处理设施未在运行。经查，该单位在发现
南铸造车间浇铸工段有3个集气罩支管道与主管道连接
处破损的情况下，仍开展浇铸作业，且当班负责人未开
启废气处理设施电源开关，导致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未
运行。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处以罚款，并将
相关责任人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案件启示：故意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是企业
不应触碰的法律红线，一旦违法必将导致高额罚款和
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严重法律后果。

案情简介：2024年9月26日，常州市天宁生态环境
局执法人员对常州某电缆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单
位包塑工段正在生产，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未按照规定
使用。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该单位处以罚款，并责
令立即改正。

案件启示：企业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有义务
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但目前仍有个别企业环
境管理松懈，没有按照要求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希望
广大企业引以为戒，守法经营，确保废气治理设施正常
运行。

七、常州某电缆有限公司未按规定使用污染防
治设施案


